
　

东政办字〔２０１７〕９４号

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东营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联审联办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:

«东营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联审联办实施方案»已经市政府同

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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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联审联办实施方案

为规范和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工作,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,

压缩项目审批周期,确保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提速增效,根据

«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‹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提升政务

服务效能保障新旧动能转换工作方案›的通知»(东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３７

号)要求,结合工作实际,制定本实施方案.

一、实施范围

全市范围内政府投资建设项目.

二、工作目标

优化整合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流程,建立牵头部门组织,相

关部门参与的“联审联办”审批机制,大幅压缩项目审批时间,建设

项目从项目立项到施工许可的平均审批时间为４５天.

三、实施部门及办理事项

根据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批的特点,将整个审批流程分为项

目立项、规划许可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等４个阶段.４个阶段均

可实施分类优化,推行“联审联办”.其中,项目立项阶段推行“多

评合一”,规划许可阶段推行联合踏勘,施工许可阶段推行联合审

图,竣工验收阶段推行联合验收.

(一)项目立项阶段(７个工作日).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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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,项目单位即可申请办理规划选址意见、用地预审意见,同步开

展可行性研究报告、节能报告、环评报告、水土保持方案、文物保护

评价、压覆性矿产评估等中介服务事项(根据项目情况确定前置中

介服务事项).项目单位按要求提报资料后,一窗受理窗口即时启

动并联审批,进入“多评合一”环节,相关审批部门进行同步审查.

１．实施部门.

牵头部门:发展改革部门.

联办部门:城乡规划部门、环保部门、国土资源部门、水利部

门、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.

２．办理事项及时限.

(１)发展改革部门.

①节能报告审查(５个工作日,不含委托评审时间),节能承诺

报备(１个工作日).

②招标核准(５个工作日).

③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(５个工作日),初步设计概算批复(５

个工作日).

(２)城乡规划部门.

①核发选址意见书(７个工作日).

②提出规划条件(７个工作日).

(３)环保部门.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〔登记表审批网上即时办理,

报告表审批(３个工作日),报告书审批(１６个工作日)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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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４)国土资源部门.

①建设项目用地预审(５个工作日).

②压覆性矿产评估(５个工作日).

(５)水利部门.

水土保持方案审批(７个工作日).

(６)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.

文物保护评价(５个工作日).

(二)规划许可阶段(２２个工作日,含用地审批时间).项目单

位按照有关规定提交规划设计方案,城乡规划部门分别在７个工

作日内完成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核,在７个工

作日内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.国土资源部门在５个工作日内

完成用地审批、３个工作日内核发不动产权证后,城乡规划部门在

７个工作日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.

１．实施部门.

牵头部门:城乡规划部门.

联办部门: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国土资源部门、城市管理部门、

人防部门.

２．办理事项及时限.

(１)城乡规划部门.

①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(７个工作日).

②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核(７个工作日).

③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核(７个工作日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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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(７个工作日).

(２)国土资源部门.

①国有土地审批(５个工作日).

②不动产权证办理(３个工作日).

(３)住房城乡建设部门.

①勘察、设计招标(工程总承包招标)公告备案(３个工作日).

②中标通知书备案(随到随办).

③勘察设计合同备案(随到随办).

④政府投资的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查(５个

工作日).

⑤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等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(５个工

作日).

(４)城市管理部门.

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(绿色图章)核准(７个工作

日).

(５)人防部门.

①建设项目规划方案人防审核(５个工作日).

②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审批(５个工作日).

③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(５个工作日).

(三)施工许可阶段(１６个工作日).项目单位在取得规划许

可证后,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人防部门、公安消防部门在７个工作

日内实行施工图“联合审查”,并在２个工作日内完成施工、监理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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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公告备案并发布.施工、监理招标后,项目单位交齐相关费用,

人防部门办理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核定(缴纳)、人防工程质量

监督等手续,并出具人防许可证明.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要求办

理施工合同备案、监理合同备案、档案移交合同签订,对质量监督

手续、施工安全监督备案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“同步受理,并联运

行”,实行现场“联合踏勘”,７个工作日内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.

１．实施部门.

牵头部门:住房城乡建设部门.

联办部门:人防部门、公安消防部门.

２．办理事项及时限.

(１)住房城乡建设部门.

①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(购买服务,７个工作日).

②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(随到随办).

③施工、监理招标公告备案并公布(２个工作日).

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(随到随办).

⑤建设工程档案移交合同签订(随到随办).

⑥建筑业企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存(随到随办).

⑦中标通知书备案(随到随办).

⑧建筑业企业养老保障金预缴(随到随办).

⑨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备案(随到随办).

⑩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(随到随办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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􀃊􀁉􀁓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(３个工作日).

􀃊􀁉􀁔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备案(３个工作日).

􀃊􀁉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(７个工作日).

(２)人防部门.

①人防工程施工设计文件审查(购买服务,７个工作日).

②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核定(缴纳)(３个工作日).

③防空地下室面积核定(３个工作日).

④人防工程监理合同备案(１个工作日).

⑤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(３个工作日).

(３)公安消防部门.

消防设计审核(７个工作日).

(四)竣工验收阶段(１５个工作日).建设工程竣工后,住房城

乡建设部门牵头组织城乡规划、人防、城市管理、公安消防等部门

联合验收.

１．实施部门.

牵头部门:住房城乡建设部门.

联办部门:城乡规划部门、人防部门、城市管理部门、公安消防

部门.

２．办理事项及时限.

(１)住房城乡建设部门.

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监督(５个工作

日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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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城乡规划部门.

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(１０个工作日).

(３)人防部门.

人防工程竣工验收监督及备案(７个工作日).

(４)城市管理部门.

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竣工验收(７个工作日).

(５)公安消防部门.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(备案)(７个工作日).

四、审批流程

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按以下工作流程办理:

(一)项目单位提出申请.市政府年度投资项目确定后,项目

单位即可到政务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联审联办窗口提出申请,联审

联办窗口进行初始登记,录入相关基本信息.

(二)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.城乡规划、国土资源等

部门根据申请人申请,开展项目选址意见、规划设计条件、用地预

审等相关审批工作;发展改革部门同步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、

节能评估审查以及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、招标组织形式核准,５个

工作日内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.

(三)相关行业部门出具意见.根据申请人申请,发展改革部

门牵头,会同环保、水利、国土资源、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,组

织专家同步开展环境影响评价、水土保持、压覆性矿产评估、文物

保护评价等评审工作,专家评审完成后,５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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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.

(四)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.城乡规划部门根据申请人申

请,在７个工作日内提出规划条件,７个工作日内核发建设用地规

划许可证.

(五)开展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.发展改革部门根据申请人申

请,对相关资料进行初审后受理.初步设计符合审批条件的,在５

个工作日内出具批复.

(六)办理用地审批手续.国土资源部门根据申请人申请,对

建设项目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,在５个工作日内完成用地审批手

续.

(七)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核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核、核发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.城乡规划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建设用地

规划条件,提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要求.对按照规划设计要求编

制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进行审核后,核发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.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核７个工作日内完成,建设

工程设计方案审核７个工作日内完成,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７个

工作日内核发.人防部门对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(总平面图)

和建筑工程方案提出人防审核意见,在５个工作日内完成.

(八)施工图联合审查.在政务服务中心管理部门设立施工图

“联合审查”窗口,实行“一窗受理、并联审查、统一反馈”.住房城

乡建设部门、公安消防部门、人防部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,负责接

收、组织协调相关施工图审查工作,在７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,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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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审查结果报送施工图“联合审查”窗口,统一反馈项目申请人.

(九)组织实施建设项目招标.申请人提交相关资料后,招标

管理部门监督其组织工程招标.

(十)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.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根据申请

人申请,对质量监督手续、施工安全监督备案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实行“同步受理、并联运行、联合踏勘”,在７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.

(十一)竣工验收.对具备联合验收条件的政府投资项目,项

目单位提出申请,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在１５个

工作日内组织完成联合验收.

五、运行机制

按照“一窗受理、抄告相关、联合会审、同步审批、限时办结”的

运行机制推行联审联办,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审批效率.

(一)一窗受理.项目单位向政务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联审联办

窗口提出申请,联审联办窗口进行初始登记,录入相关基本信息,

并根据资料提交情况出具接收材料或补齐补正等通知单.

(二)抄告相关.联审联办窗口将事项基本信息及初审意见抄

告相关部门窗口.

(三)联合会审.一般事项各窗口按程序办理,对满足联合会

审条件的由政务服务中心管理机构或牵头部门组织实施.

(四)同步审批.各窗口对申报材料同步进行审查,按有关规

定做好审批工作.

(五)限时办结.各窗口在承诺时间内完成审批,将相关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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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、资料等报送联审联办窗口,统一送达申请人.

六、有关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府投资建

设项目联审联办工作,实行分管领导负责制,确定专人负责,将联

审联办涉及事项人员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,充分向窗口授权,健

全工作制度,优化运行机制,保障联审联办工作顺利进行.

(二)密切协调配合.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,密切

协调配合,加强信息共享,共同推进联审联办工作.政务服务中心

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,健全相关配套制度,梳理优化

并联审批流程,加强调度督导,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,及时研究

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.各牵头部门要发挥牵头组织作

用,各联办部门要主动搞好配合,按照职责分工共同抓好各自任务

落实.

(三)强化督查考核.将各部门联审联办工作纳入相关考核内

容.政务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对联审联办办理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及

监管,受理服务对象的举报投诉.对因重视不够、推诿扯皮、配合

不力等影响联审联办工作开展的,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及人

员的责任.

附件:东营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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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工
程
施
工
图
设
计
文
件
审
查
(7
)

施
工
图
设
计
文
件
审
查
  
(7
)

消
防
设
计
审
核
  
  
 (
7)

招
标
文
件
审
查
（
1）

；
施
工
监
理
单

位
报
名
、
领
招
标
文
件
（
5）

；
建
设

单
位
招
标
答
疑
，
公
布
招
标
控
制
价

（
1）

；
施
工
监
理
单
位
编
制
标
书
；

开
标
评
标
。

中
标
公
示
（
3）

建
筑
业
企
业
农
民
工

工
资
保
证
金
缴
存

中
标
通
知

书
备
案

住 建 部 门 办 理 建 筑 工 程 施

工 许 可 证 （ 7 ）

项 目 开 工

项 目 竣 工

建 设 单 位 向 联 合 验 收 窗

口 提 出 竣 工 联 合 验 收 申

请 ， 窗 口 受 理 、 分 发 材

料 （ 1 ）

部 门 并 联 审 核 材 料 并 反

馈 意 见 （ 3 ）

住 建 部 门 组 织 联 合 验 收

现 场 服 务 （ 7 ）

各 部 门 出 具 竣 工 验 收 文 件

后 送 交 联 合 窗 口 （ 3 ）

联 合 窗 口 统 一 出 件 （ 1 ）

施
工
、
监
理
招

标
公
告
备
案
并

公
布
（
2）

非
部
门
审
批
事
项

部
门
审
批
事
项

人
防
部
门
建
设
项
目
规
划
方

案
人
防
审
核
(3
)

结
合
民
用
建
筑
修
建
防
空
地
下

室
审
批
/防

空
地
下
室
易
地
建
设

审
批
（
5）

发
改
部
门
批
复
初
步
设
计
概
算
(5
)

压
覆
性
矿
产
评
估

专
家
评
审

国
土
部
门
出
具
审

查
评
估
意
见
(5
)

文
物
保
护
评
价

文
广
新
部
门
出
具

文
物
保
护
评
价
意

见
(5
)

建
设
工
程
施
工

图
设
计
文
件
审

查
备
案

中
介
服
务

联
合
评
估

联
合
审
图

联
合
验
收

城
市
基
础
设
施
配
套
费

收
缴
、
建
设
工
程
档
案

移
交
合
同
签
订

建
筑
业
企
业
养
老
保
障

金
预
缴

施
工
合
同
备
案
、
监
理

合
同
备
案

质
量
监
督
手
续
、
施
工
安
全
监

督
备
案
（
3）

签
订
施
工
合
同

、
监
理
合
同

防
空
地
下
室
易
地
建
设
费
核
定
（
缴
纳
）
/防

空
地
下
室
面
积
核
定
/人

防
工
程

监
理
合
同
备
案
/人

防
工
程
质
量
监
督
手
续
（
3）

（
出
具
人
防
许
可
证
明
）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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